
一、综合一、综合

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生产总值 是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区生产总值有三种

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

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

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

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地区生产总值的三种

表现形态表现为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人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地区生产总

值及其构成。

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在我国计算平均增长速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习惯上经常使用的 “水平法”,又

称几何平均法,是以间隔期最后一年的水平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或下降)速度。另一种是

“累计法”,又称代数平均法或方程法,是以间隔期内各年水平的总和同基期水平对比来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或下降)速度。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两种方法计算的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比较接近 ,但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出

现大起大落时,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别较大。本《年鉴》内所列的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除固定资产投资

是用“累计法”计算以外，其余均用“水平法”计算。

总产出 总产出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常住单位生产的所有货物和服务的价值 ,即包括新

增价值，也包括转移价值。它反映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总规模。总产出按生产者价格计算。

增加值 增加值是指常住单位生产过程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它可以按生产法计算,

也可以按收人法计算，按生产法计算，它等于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按收人法计算，它等于劳动者报酬、

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

人口数 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总和。

年度统计的年末人口数是指每年 12 月 31 日 24 时的人口数。年度统计的全国人口总数内未包括台湾

省和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华侨人数。

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数的比率,一般用千分率

表示。计算公式:

出生率=
年出生人数

×1000%
年平均人数

出生人数 是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

年平均人数 是指年初、年底人口数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人口数代替。

死亡率(又称粗死亡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平均人数 (或期中

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

死亡率=
年死亡人数

×1000%
年平均人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人口自然增加数(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 )与该时期内

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

人口自然增长率=
（本年出生人数-本年死亡人数）

×1000%
年平均人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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